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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设定依据

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

本建设工程，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

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

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。

山东省文物保护条例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政府文物行

政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考古勘探、发掘工作进行管理

和监督。 考古调查、勘探由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批准。

考古发掘单位在进行考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前，应当向县(市、

区)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交验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文物行

政部门的批准文件。

第三十一条 进行占地二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基本建设

工程或者在地下文物保护区、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进行工程

建设，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

考古调查、勘探，发现文物的，由省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

会同建设单位共同商定保护措施。

二、办理流程

http://www.gov.cn/xinwen/2020-11/11/5560460/files/da4a699ed6294a96be75751247473bca.pdf
http://www.huangdao.gov.cn/n10/n27/n98/n123/n448/180524105729141254.html






三、材料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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